[bookmark: OLE_LINK30][bookmark: OLE_LINK32][bookmark: OLE_LINK31][bookmark: _GoBack]村级活动场所建设项目绩效评价报告
1、 项目基本情况
（1） 项目概况
[bookmark: OLE_LINK29][bookmark: OLE_LINK28]村级活动场所建设项目主要用于了提升村级组织的凝聚力、战斗力和服务群众的能力，进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，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。
（2） 项目绩效目标
提供一个集办公议事、开展党员活动、实施教育培训、提供公益服务、组织文化娱乐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阵地。
2、 绩效评价情况开展工作
此次绩效评价开展范围村级活动场所建设项目，全面评价预算项目经费对开展村级活动场所建设的积极作用。时间为2023全年度，方式为自评。
三、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
按照《休宁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3年度县级预算支出、绩效单位自评和部门评价工作的通知》的要求，我乡绩效评价工作领导小组及时组织开展本单位2023年度村级活动场所建设项目绩效评价工作。评价小组通过检查项目支出有关账目，收集整理支出相关资料，合理分析相关材料，形成绩效自评结论。自评打分为100分。
3、 绩效评价指标分析
（1） 项目决策情况
2023年度村级活动场所建设项目专项资金7万全部到位，到位率100%。
（2） 项目过程情况
2023年度该项目专项资金7万元，全部支付完成。
（3） 项目产出情况
我乡对项目管理高度重视，严格管理专项资金，资金使用实行先预算后使用的原则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平调、挤占和挪用；不得用于规定用途之外的项目以及国家规定不得列支的其他费用。
(4) 绩效项目完成情况分析
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，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100分。全年预算数为7万元，执行数为7万元，完成预算的100%。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：一是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，该项目全年完成效果教好，达到预期目标；二是满意度完成指标分析，项目开展成效较好，满意度高度90%。


